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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项目
北杜生活垃圾填埋场2025-2026年度渗滤液处理运维服务项目；
二、服务内容:
北杜生活垃圾填埋场2025-2026年度渗滤液处理运维服务项目的设备提供，检修维护、耗材更换及运营等其他相关服务，具体服务内容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运维与保养
	

	1.1
	电力(额度总功率为55KW)30
	项
	1
	

	1.2
	水(药剂勾兑与清洗)
	项
	1
	

	1.3
	人工工资
	年
	1
	

	1.4
	网络通信
	年
	1
	

	1.5
	水质化验检测
	年
	1
	

	1.6
	维护工具、器械使用
	年
	1
	

	1.7
	运营管理
	年
	1
	

	1.8
	设备维修保养
	年
	1
	

	2
	药剂和耗材
	

	2.1
	大流量滤芯
	年
	1
	

	2.2
	20UM滤芯
	年
	1
	

	2.3
	5UM滤芯
	年
	1
	

	2.4
	NA膜
	年
	1
	

	2.5
	RO膜
	年
	1
	

	2.6
	MBR膜
	年
	1
	

	2.7
	杀菌、阻垢剂
	年
	1
	

	2.8
	酸碱溶液、消泡剂等
	年
	1
	

	2.9
	PAC药剂100
	年
	1
	

	2.10
	PAM药剂10
	年
	1
	

	2.11
	税费
	年
	1
	


三、最高限价
679,864.00元；
四、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五、付款方式
本项目按季度支付，乙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发票，甲方收到发票经核对无误后，支付到第三季度。待全年任务结束，由甲方依据每季度考核结果进行结算评审完成后，再支付剩余部分。
六、项目说明
1、设计规模和回收率
本项目设计规模为进水50吨/天，系统产水率不得低于70%。
2、设计进水水质
设计进水水质如下表所示：
	项目
	CODcr
(mg/L)
	BOD5
(mg/L)
	NH3-N
(mg/L)
	TN
(mg/L)
	SS
(mg/L)
	电导率  ( μS/cm）
	pH值

	进水
	≤15000
	≤6000
	≤1500
	≤2000
	≤500
	≤20000
	6-9


3、设计出水排放水质
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出水水质要求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24）中表2规定的排放标准。
	项目
	CODcr
(mg/L)
	BOD5
(mg/L)
	NH3-N
(mg/L)
	TN
(mg/L)
	SS
(mg/L)
	pH值

	出水
	≤100
	≤30
	≤25
	≤40
	≤30
	6-9


注：《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中表2规定的其它排放指标也能达到要求。
4、工艺要求
本项目采用A/O+MBR+NF+RO的核心处理工艺，结合浓缩液的回灌，出水达到设计排放要求。系统要求具有完备的计量、 自动控制系统，可满足连续自动运行的需要。不得更改主体核心处理工艺。
5、系统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在充分保证达标的前提下，反渗透系统设计要适应一定范围内的水质水量变化的需要，具备一定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七、质量、服务及其它要求
1、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要求：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6889-2024)表2排放标准，质量达到合格。
2、工艺要求
（1）处理工艺必须能够间歇运转。
（2）工艺调试周期短。
3、进度控制
（1）项目实施计划
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应在与采购人商定的时间内，准备并向采购人提供一份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说明其完成本项目的顺序、供应商要求或希望采购人完成有关配合事项的合理日期，以便供应商能够按计划履行合同。
（2）服务进度
在任何时候供应商的实际工作进度如落后于所拟定的计划进度，或很明显要落后时，供应商应按采购人的要求，对原计划进行修改，并递交一份修改后的计划，同时应考虑当时的情况，向采购人通报加快进度所采取的措施，以确保整个服务的时间不受影响。
4、预验收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将确认验收合格并签署验收合格证：
（1）供应商已按合同规定提供了渗滤液处理系统及设备完整的技术资料及其他伴随服务；
（2）性能试验中出现的所有缺陷已经改正至采购人满意；
（3）设备符合技术规格书的规定，性能满足要求，系统试运行出水水质达到规定要求。
5、运营服务方案
供应商应编制详细的运营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运营人员；事故应急管理方案；运营维护计划等。
八、渗滤液处理设备要求
1、 日处理垃圾渗滤液50吨，产水率大于70%。
2、供应商自成交之日起10天内项目主设备抵达现场安装调试，10日内开展试运行， 10日内达到处置要求，期限不得超过30天。
3、供应商所提供项目设备出水水质达到国家相关污染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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